巴州殡仪延伸服务收费标准调价方案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规范我州殡葬服务收费和价格管理，维护群众和殡葬服务经营者合法权益，促进殡葬服务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殡葬服务收费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26〕10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发改规〔2024〕9号）等有关文件规定，殡仪延伸服务收费标准定价权限为地（州、市）人民政府。依据我州殡仪延伸服务成本监审结论及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及服务成本变化情况，制定本调价方案，起草说明如下：
1、 巴州殡仪延伸服务收费标准调整的必要性
1999年自治区物价局出台《关于调整殡葬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新价非字〔1999〕22号）文件，此文件延用至今已执行26年，目前随着殡仪服务改革情况，1999年自治区出台文件收费标准，已不能适应目前殡葬服务社会发展，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发改规〔2024〕9号）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殡仪延伸服务收费和公益性公墓收费标准定价权限为地（州、市）人民政府，巴州发展改革委按照定价权限，结合我州实际，进一步体现殡葬服务收费的公益属性，研究起草巴州殡仪延伸服务收费标准调价方案。
二、起草过程
[bookmark: _Hlk201937686]2025年4月至9月，巴州发展改革委对全州13家殡葬机构开展成本监审，其中：库尔勒市殡仪馆、焉耆县永安宫殡仪馆和博湖县青松殡葬服务有限责任公司3家为殡仪延伸服务收费，即遗体防腐、遗体整容、吊唁设施及设备租赁等3项。根据成本监审结果，多次深入县市调研，组织州民政局、财政局对制定殡仪延伸服务收费和少数民族公益性公墓收费标准进行研究讨论，制定起草了巴州殡仪延伸服务收费标准调价方案。
三、主要内容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殡葬服务收费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26〕108号）文件要求，制定殡仪延伸服务项目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基准收费标准在成本监审或调查的基础上，以扣除政府补助、社会无偿捐赠等后的成本为依据，按照补偿合理成本的原则制定，浮动幅度应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机构性质、服务类型、机构成本差异等因素；具体收费标准由殡仪服务机构按照非营利性原则，综合考虑当地居民收入和承受能力，在基准收费标准以及浮动幅度范围内合理确定。本次调价收费标准为基准价+浮动幅度20%确定，上浮幅度不得超过20%，下浮不限。
（1） 遗体防腐收费标准。采用化学药剂防腐，常温条件下遗体3天以内不腐烂，基准价510元/具（含防腐袋），3天以上防腐，结合家属特殊要求，双方协商确定。本收费事项仅收取材料费，原则上不予浮动。
（2） 遗体整容收费标准。对正常死亡遗体容貌进行普通修饰和美化，含面部清洗、遗体更衣、包括理发、剃须、化妆等，基准价100元/具。非正常死亡、特殊遗体、上门服务及家属特殊要求双方协商收费。
（3） 告别厅设施设备租用标准。需提供哀悼、祭奠、追思逝者的礼厅(含礼厅内电子显示屏、空调、尸棺、围棺简易花饰、花架、像架、哀乐、固定花圈、桌椅等布置物品，不含休息厅)。大礼厅（300平米以上）基准价600元/场次；中礼厅（100-300平米）基准价300元/场次；小礼厅（100平米以下）基准价150元/场次，设施不全的下浮执行。
（4） 守灵间设施设备租用标准。提供守灵的礼厅(含礼厅内固定布置物品，不含休息厅)基准价80元/间•天。不足（含）12小时按半天计算，超过12小时不足24小时按全天计算。与遗体存放不得重复收费。
   以上服务内容由行业主管部门（民政部门）负责解释。
四、预计取得的成效
通过殡葬收费领域调价，进一步理顺殡葬服务收费标准，有效约束企业收费行为，规范殡葬服务收费秩序，体现政府定价公益属性，合法保障群众利益，推动我州殡葬行业规范化、透明化发展，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